附件1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

质技监局量发[2001]55号
关于印发“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

计量保证能力评价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为了加强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我局根据我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实际情况，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制定了《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价规定》（见附件1），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并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贯彻实施。

我局将分批公布可开展评价的定量包装商品目录。第一批可开展评价的定量包装商品目录见附件2。

附件：1．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价规定

2．第一批可开展评价的定量包装商品目录

                                  二〇〇一年四月六日

附件1

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

计量保证能力评价规定

一、为了保证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准确，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鼓励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建立计量保证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制定本规定。    

二、本规定所称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是指生产以销售为目的，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标注的定量包装商品的生产企业。

三、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价工作以企业自愿为原则，采取企业对其计量保证能力自我评价、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核查以及随后监督的方式。

四、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全国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价工作的指导、管理和监督，并发布可开展评价的定量包装商品目录。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价工作的监督管理。

五、自愿参加计量保证能力评价的企业，应按照《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价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要求进行自我评价，达到要求的企业可以自我评价声明的方式，明示企业已达到《规范》的要求，并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请计量保证能力评价。

六、申请计量保证能力评价的企业应提交《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评价审查备案登记表》，同时应提交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价表；企业计量管理文件；企业计量器具配备情况表；企业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登记表；企业生产定量包装商品的产品标准；企业生产的定量包装商品的包装标识、使用说明书。

七、受理申请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根据需要，对企业．自我评价情况按照《规范》的要求组织实施核查。经核查符合《规范》要求的企业，由受理申请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予以备案并颁发全国统一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证书》（以下简称“证书”），允许在其生产的定量包装商品上使用全国统一的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

八、对已获得完善计量检测体系合格证书的企业，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受理计量保证能力评价时，不得重复核查。

九、企业获得证书后，新增的定量包装商品，经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增项核查合格后，准予其在新增定量包装商品上使用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

十、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可将本行政区域内获得证书并被允许使用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的企业及产品向社会公布，同时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对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责令颁发证书和合格标志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予以纠正。

十一、证书有效期为三年。已取得证书的企业，在证书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可向颁发证书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请复查。复查按照评价程序进行，经复查合格的，换发新证书，继续使用合格标志。复查不合格或逾期不申请复查的，由颁发证书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注销其证书，并停止其使用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同时向社会公布。

十二、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制定监督抽查计划时，对获得证书的企业并取得合格标志的定量包装商品应避免重复抽查。

十三、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发现已获得证书的企业存在不符合《规范》的情况，指导企业进行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注销其证书，并停止其使用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

十四、未经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企业不得在其定量包装商品上使用计量保证能力“C”合格标志。

十五、与本规定有关的《规范》、自我评价声明、审查备案登记表、计量保证能力评价表、证书和合格标志式样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统一制定。

附件2：

第—批可开展评价的定量包装商品目录

1．食品：酒、食用油、方便面、米、面粉、奶粉、牛奶、酸奶、碳酸饮料、纯净水

2．洗涤用品：洗衣粉

3．化妆品：洗发液、护肤霜

